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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現行《憲法》、《立法法》、《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香港基

本法》、《澳門基本法》等法律均沒有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國內地地方政府之

間關係作出明確的法律規定，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缺

乏明確的法律授權，合作的範圍、合作的方式、權利

義務關係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因此，必須運用法治

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

區和中國內地地方政府之間關係及合作法治化。 

 

 

一、港澳與內地地方政府之間關係與合作的

歷史回顧 

 

香港、澳門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國內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廣東省

人民政府進行了多方面的合作，簽訂了一系列協議。

1998 年 3 月，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提

議建立粵港聯席會議制度，該提議得到廣東省的響

應。同年 3 月，經國務院批准，粵港兩地建立了粵港

合作聯席會議機制，這是內地省級政府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之間建立的第一個高層次、經常性的協調機構。

從 1998 年起，每年一次、輪流在廣州和香港，由廣

東省常務副省長與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共同主持召

開兩地政府聯席會議，商討雙方間合作的有關事宜。

為適應粵港合作發展的需要，自 2003 年起，粵港聯

席會議升格為兩地行政首長共同主持。粵港合作機制

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第一，建立由雙方行政首腦直接

領導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聯絡辦公室”，粵方由常務副省長負責，港方由政務

司司長擔任聯絡辦公室主任。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設

立若干專責小組(目前設有 19 個專責小組)，負責對各

專題合作項目的研究、跟進和落實。第二，設立“粵

港發展策略協調小組”，就粵港經貿發展的廣泛領域

分課題進行合作研究，其成果經聯絡辦公室協調銜接

後提交聯席會議討論決策。第三，建立民間合作研討

機制。成立兩地企業、行業和商會之間進行經常性研

討的機構，不定期舉辦各種研討會、展覽會、信息交

流會，建立信息網絡，配合政府推動兩地經貿合作多

層次、全方位發展。2010 年 4 月 8 日，廣東省人民政

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式簽訂《粵港合作框架協

議》，該協議涵蓋了粵港經濟社會、民生、文化等各

合作領域，既形成了各領域合作的宏觀策略，又提出

了具體政策、措施和項目。 

2003 年 12 月 9 日，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在澳門舉

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

厚鏵主持會議並就加強粵澳合作問題進行廣泛深入

討論。雙方同意建立“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並

商定合作的總體思路。新的“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

度”包括三大內容：一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由廣東

省省長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共同主持召開，主

要就粵澳合作中的合作方向、合作重點及重大經濟社

會問題進行磋商和決策；二是雙方在粵澳合作聯席會

議下設立“粵澳合作聯席會議聯絡辦公室”。由於澳

方設立“粵澳合作聯席會議聯絡辦公室”尚需通過

相關法律程序，在完成法律程序之前，澳方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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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合作聯絡小組”與粵方“粵澳合作聯席會議

聯絡辦公室”進行對口聯絡；三是雙方根據合作項目

需要設立若干項目專責小組。粵方每個專責小組由一

個牽頭單位擔任組長，相關單位為小組成員，負責與

澳方相應機構及人員對各合作項目進行研究、跟進、

落實。粵澳雙方認為，加強粵澳合作是粵澳經濟可持

續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要在過去良好合作的基

礎上，進一步發揮優勢互補，整合廣東的製造、技術、

人才和低成本優勢，以及澳門作為獨立關稅區、自由

港等優勢，推進兩地經濟資源的進一步融合，共同提

高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促進共同發展和繁榮。雙

方圍繞《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以務實的態度，商討並同意近期重點加強六個

方面的合作。2011 年 3 月 5 日，為落實《珠江三角洲

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橫琴總體發

展規劃》、《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及其補充協議，推進粵澳更緊密合作，推

動廣東科學發展和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廣東省人

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協商一致，簽訂《粵

澳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

下，推動粵澳更緊密合作，促進經濟、社會、文化、

生活等方面融合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攜手建設亞太地區最具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

群，共同打造世界級新經濟區域，促進區域經濟一體

化發展。 

 

 

二、現有法律仍存完善空間 

 

中國現行《憲法》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只授權各級政府管理其轄

區範圍的事物，對於地方政府能否自主締結跨行政區

劃的合作協定，以及締結協定的權限、程序及法律效

力等問題都沒有明確規定。《香港基本法》、《澳門基

本法》也沒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與內地各省之間締結區際合作協定權限作出

規定，從而導致粵港澳訂立的《框架協議》的行為本

身缺乏法律的明確授權，該文件很難成為國內法的淵

源，其法律效力不明確。1 

與此同時，中國現行《憲法》和《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只授權各級政

府管理其轄區範圍的事物，對於地方政府之間、內地

政府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是否可以建立跨

區劃的合作機制，並沒有具體規定。《香港基本法》、

《澳門基本法》也沒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各省之間建立合作機制的相

關問題作出規定。因此，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制度、粵

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建立的合作機

制，雖經國務院批准，但在《憲法》、《立法法》上並

沒有明確的授權，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並不明確。 

中國現行《憲法》第 107 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

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

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

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

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第 108 條規定：縣

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所屬各工作部門和

下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

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 

中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組織法》第 59 條第(5)項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

級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

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環境和資源保護、城鄉建設

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

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第(2)項、第(3)項規定：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所屬各工作部門

和下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

門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下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

決定、命令。 

《香港基本法》第 62 條所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職權中，沒有涉及香港政府與內地地方政府

之間締結區域合作協定的內容。同樣，《澳門基本法》

第 64 條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使的職權中，

也沒有涉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內地地方政府之

間締結區域合作協定的內容。 

因此，目前粵港、粵澳簽訂的《框架協議》及建

立的聯席會議合作機制都不是嚴格按照《憲法》、《立

法法》制定或建立的，而是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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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廣東省人民政府在獲得中央政府許可的前提

下，為減少兩地合作過程中的體制障礙而推行的地方

政策行為，而非法律行為，沒有法律保障。雙方是否

能夠自覺按照合作協議履行合作義務，取決於雙方的

自律行為，並無法律約束力。 

 

 

三、運用法治思維推動港澳和內地地方政府

之間關係與合作法治化 

 

依法治國，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關鍵是依法行政，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方式、合

作機制也應該法治化： 

 

(一) 修法以確認地方政府在相互合作過程中

締結合作協定的權力 

根據行政機關職權法定的基本原則，行政機關實

施的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有法律的授權，否則為無效

的行政行為。為徹底改變這一困境，必須盡快修改現

行《憲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政府組織法》，明確授予地方政府在相互合作過程中

有締結合作協定的權力。與此同時，建議全國人大及

其常委會修改《香港基本法》第 62 條、《澳門基本法》

第 64 條，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與中國內地地方政府締結行政協定的權力，明

確規定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制度為粵港兩地政府建立

的合作機制，粵澳聯席會議制度為粵澳兩地政府建立

的合作機制；明確兩地的合作範圍、合作的方式、雙

方的權利和義務以及不履行義務所應承擔的法律責

任。 

在現有的粵港、粵澳聯席會議制度的基礎上，參

照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自由貿易委員會”的模式，設

立常設機構“粵港澳貿易委員會”。將現有的粵港澳

合作聯絡辦公室相應更名“粵港澳貿易委員會秘書

處”，負責粵港澳貿易委員會內部的日常事務，提供

區際合作中日常運行所需的組織和後勤管理服務，落

實各項活動的計劃和方案。按照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做

法，在粵港澳貿易委員會下設貨物貿易、服務貿易、

金融合作、知識產權等 4 個專門委員會，負責某一領

域的專業事項。擴充粵港澳發展戰略研究小組的諮詢

職能，吸納內地與港澳各界代表和專家參與，研究探

討各領域合作發展策略、方式及問題，舉辦合作發展

論壇，向粵港澳高層提供政策建議。2 

 

(二) 明確地方政府締結的合作協定為中國的法

律淵源 

根據中國現行《立法法》第 2 條的規定，中國目

前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

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

方性規章。顯然，地方政府間締結的合作協定並不是

《立法法》規定的法律淵源。即使修改現行《憲法》、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

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確認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國內地地方政

府在相互合作過程中締結合作協定的權力，其締結的

合作協定在法律上的地位依然不明確。為此，可以參

照美國“國會的批准將州際協定轉變為合眾國的法

律”的模式3，在《立法法》中明確規定省級以上地

方政府間合作協定為中國國內法的淵源，為粵港、粵

澳合作協定的履行提供法律依據和保障。 

 

(三) 制定《地方政府間合作協定條例》以提供

糾紛的處理及違約救濟法制保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與

中國內地地方政府簽訂雙邊合作協定之後，在合作的

過程中，如發生糾紛，必須要有專門的糾紛解決機

構、解決機制、違約救濟途徑予以解決。建議由國務

院制定《地方政府間合作協定條例》，對其合作協定

生效條件、生效程序、爭議處理、違約救濟等一系列

具體問題系統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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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慕亞平：《粵港澳緊密合作中的法律問題》，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13-14 頁。 

2 周盛盈：《粵港澳深度合作法治保障研究》，載於《嶺南學刊》，2014 年第 4 期。 

3 同註 1，第 20-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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